梁财社〔2021〕146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全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项目（第三批）
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卫生健康局：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全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项目（第三批）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1〕140号）文件精神，现下达你单位全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项目（第三批）省级补助资金34.20万元（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该款项收入列入202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410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理”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二、该项下达县市转移支付为直达资金，资金标识为“01中
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帐目清晰、流向明确。
三、项目单位要根据轻重缓急购置急需设备，请各县市尽快将资金下达拨付到项目单位，由项目单位支付采购经费。县市要细化分解工作任务，并结合本地区、单位工作实际进一步完善，制定绩效目标。各县市、单位切实加强资金监督和绩效评价，确保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四、请单位收到项目纸质指标文件3个工作日内，登录预算管理一体化服务平台完成项目申报工作。以便于及时下达资金。

附件：全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项目（第三批）省级补助资金下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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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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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全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项目
省级补助结算资金第三批下达表
单位：（万元）
                                             
	县市和单位
	省级补助
	已下达情况
	本次下达

	
	
	第一批
德财社〔2021〕114号
	第二批
德财社〔2021〕102号
	

	梁河县卫生健康局
	116
	
	81.8
	34.2







